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立法依据]为了加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我省范围内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从业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省市职责]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范围内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及从业行为的监督管理，委托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相关工作，包括对承担操作资格考核的考核基地管理、从业人员报名条件核验、考核计划及应急预案制定、考务工作人员管理、考务组织、对考核场地及设备设施进行日常检查、指导培训机构依法开展培训等。
第四条[委托事项落实]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在委托范围内开展考核工作，全面落实委托事项，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并及时反馈委托事项的执行情况。
第五条[培训分类]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分为考前安全作业培训和资格证书有效期内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第六条[机构报告]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培训机构应当将培训条件书面报告有关部门，承诺报告内容属实，并在报告作业类别或者操作项目范围内开展培训。培训场所、培训项目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七条[培训实施]培训机构应当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按照国家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和教学安排，供从业人员自主选择。培训过程中可以采取人脸识别、视频抓拍等技术手段，如实记录培训情况，建立健全培训档案，保证培训质量，自觉接受监督，依法承担责任。
第八条[报名流程]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苏服办”APP向户籍所在地或者就业所在地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名参加考核。

第九条[考核纪律]参加考核的人员应当自觉遵守考核纪律，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存在作弊或者其他严重违反考核纪律行为的，当次全部科目考核成绩无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给予停考1年的处理。
第十条[培训互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职业资格的人员，且符合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条件的，可以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接报名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相应工种的操作资格考核。

第十一条[证书申请]申请人在考核合格后一年内，通过“苏服办”APP提出申请，并提交资格证书申请表、3个月内的体检合格报告、培训机构出具的安全作业培训记录或者证书。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核发资格证书。资格证书有效期为3年。
第十二条[证书延期]需要延续资格证书有效期的，申请人应当在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通过“苏服办”APP提出延期复核申请，并按照国家规定提交材料。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复核通过的，资格证书有效期延续3年。
年龄超过60周岁从事建筑施工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当每年体检1次并通过“苏服办”APP提交体检报告。
第十三条[信息变更]个人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申请人应当通过“苏服办”APP提出申请，并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身份证信息变更证明。
第十四条[证书注销]申请人提出注销资格证书申请的，应当通过“苏服办”APP办理。
第十五条[证书查验]建筑施工企业在其承揽的房屋市政工程中开展建筑施工特种作业，应当招用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可以通过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等查验资格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十六条[监理单位职责]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从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资格证书失效等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形，应当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建筑施工企业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等核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从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举报制度要求]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电话、电子信箱等举报途径，接受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并及时妥善处理。

第十九条[履职要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职，对在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工作中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对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条[实施日期及废止规定]本通知自2026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日。《关于印发<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建管质〔2009〕5号）同时废止。


